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用友汽

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分拆”）。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

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及《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

阅了公司董事会审议的与本次分拆相关的议案，基于独立判断，对相关议案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编制的《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用友汽车信息

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具有

商业合理性、必要性。本次分拆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突出主营业务、

增强独立性。本次分拆后，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分拆涉及的公司股东大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等有关审批、

审核、批准事项，已在《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用友汽

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预案》中详细披露，并对可能

无法获得相关审批、审核、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本次分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准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本次分拆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分拆的总体安排，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的与本次分拆相关议案，包括《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用友汽车信

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

市方案的议案》、《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预案的议案》、《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符合

<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的议案》、《公司关于分拆所属

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公司关于公司

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公司关于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案》、《公司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

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公司关于本次分拆

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分拆有关事宜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 

本次分拆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相关有权主管部门的审核和批

准。 

 

 

 

 

 

 

 

 

 

 

 



 

 

（此页无正文） 

 

 

独立董事： 

 

 

张为国 

 

 

 

周剑 

 

 

 

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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